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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李宗翰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825
傳真：(02)29681971
電子信箱：AG480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28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秘字第11118434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2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CGVA9N）

主旨：請各校加強宣導並確實遵照行政中立相關規範，於選舉期

間學校人員均應依法行政並保持中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及教育基本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二、教育基本法第6條：「（第1項）教育應本中立原則。（第2

項）學校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從事宣傳或活動。主管教育

行政機關及學校亦不得強迫學校行政人員、教師及學生參

加任何政治團體或活動。 」另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13

條：「各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於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

日起至投票日止之選舉期間，應禁止政黨、公職候選人或

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；並應於辦公、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

明顯處所張貼禁止競選活動之告示。」

三、校園場地開放時段，請學校秉持公平公正處理原則，若符

合學校場地租借規定，將學校場地租借予政治團體或公職

候選人，尚不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。至租借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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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之管理人員，如僅於租借場地之政黨、政治團體或公職

候選人辦理活動時，基於職責所在單純從事場地設備操作

工作，屬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7條第1項所稱執行職務之

必要行為，自不生違反行政中立之問題。另各校辦理場地

租借請落實充分審查、落實執行及加強督導，並續依本局

111年8月8日新北教體衛字第1111489799號函（諒達）辦

理。

四、學校依行政中立法第13條規定，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

日(111年8月18日)起至投票日(111年11月26日)止之選舉期

間，應禁止政黨、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；並

應於辦公、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所張貼禁止競選活

動之告示。

五、請利用學校各種集會及適當機會，宣導民主法治理念，並

請確實遵照校園中立，教職員工生不得從事下列活動：

(一)邀請候選人至學校演講、座談及其他助選造勢活動。

(二)為候選人在校園內張貼、散發海報、標語或傳單等競選

物品。

(三)教職員工生亦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，從事政黨或其他

政治團體之活動，亦不得從事助選活動。

(四)其他有違校園中立及影響校園學習環境安寧之助選活

動。

六、檢附本府111年8月16日函轉之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實務案

例宣導手冊」及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

員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事項」(如參考附件)供參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、新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
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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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工程及環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
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及衛生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、新
北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國際文教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、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會
計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校園安全室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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